证券代码：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2019-001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将于2019年1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8年12月25日）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1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2018年12月2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795,762 
	17.17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501,003 
	1.61

	3
	徐荣良
	        8,435,105 
	1.18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54,200 
	1.17

	5
	毕红芬
	        7,066,250 
	0.9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93,990 
	0.80

	7
	张晓峰
	        3,231,459 
	0.45

	8
	刘宗胜
	        2,067,569 
	0.29

	9
	马文革
	        1,995,582 
	0.28

	10
	汤维昌
	        1,749,286 
	0.24


注：本表中持股比例是指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数量的比例。
二、2019年1月1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795,762 
	17.17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501,003 
	1.61

	3
	徐荣良
	        8,435,105 
	1.18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54,200 
	1.17

	5
	毕红芬
	        7,066,250 
	0.9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70,760 
	0.79

	7
	张晓峰
	        3,231,459 
	0.45

	8
	刘宗胜
	        2,067,569 
	0.29

	9
	马文革
	        1,995,582 
	0.28

	10
	汤维昌
	        1,749,286 
	0.24


注：本表中持股比例是指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数量的比例。
[bookmark: _GoBack]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2日






